
附件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 

 

为贯彻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

法》）关于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

废物管理计划的规定，指导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制定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管理计划），特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以下

简称产废单位）。 

二、基本原则 

（一）依法制定，严格落实。产废单位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规范的有关要求制定管理计划，并严格按照管理计划

加强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管理。 

（二）源头减量，过程控制。管理计划应注重减少危险废物

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并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危险废物在贮存、利用、

处置等过程中的环境风险。 

（三）因地制宜，切合实际。以本指南为基础，在确保管理

计划真实和可操作的前提下，企业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商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调整相关内容。 

三、基本要求 



（一）制定单位 

管理计划应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废单位制定。对拥有子

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

者生产基地的集团公司（统称集团公司），按以下规则进行制定： 

1.子公司单独制定。 

2.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统称所属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划分制定单位。所属单位可与集团公司一起制定，也可分别单

独制定。原则上，所属单位与集团公司不在同一设区的市的，应

当分别单独制定。 

（二）制定形式 

管理计划应以书面形式制定并装订成册，封面和正文的排版

使用既定格式（封面可增加企业标志）。按照填表说明填写《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见附 1），并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登记

表》（见附 2）。 

（三）制定时限 

原则上管理计划按年度制定，并存档 5 年以上。鼓励产废单

位制定中长期（如 5-10年）管理计划。制定中长期管理计划的，

应当按年度制定实施计划。 

四、主要内容 

（一）基本信息 

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注册地址、

生产设施地址、行业类别与代码、总投资、总产值、企业规模、



联系人以及联系方式等。 

管理体系主要包括：危险废物管理部门及负责人、技术人员

相关情况、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管理组织框架等。 

（二）过程管理 

1.危险废物产生环节 

产品生产情况主要包括：原辅材料及消耗量、生产设备及数

量、产品及产量、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说明等。 

危险废物产生情况主要包括：产生的危险废物名称、代码、

废物类别、有害物质名称、物理性状、危险特性、本年度计划产

生量、上年度实际产生量、来源及产生工序等。 

危险废物源头减量计划和措施：产废单位根据自身产品生产

和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在借鉴同行业发展水平和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计划，明确改进原料、工艺、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2.危险废物转移环节 

危险废物贮存情况:产废单位应明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现

状，包括设施名称、数量、类型、面积及贮存能力，掌握贮存危

险废物的类别、名称、数量及贮存原因，提出危险废物贮存过程

的污染防治和事故预防措施等内容。 

危险废物运输情况:危险废物运输应遵守危险货物运输管理

的相关规定，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运输。自行运输危险废物的

应描述拟采用运输工具状况，包括工具种类、载重量、使用年限、

危险货物运输资质、污染防治和事故预防措施等；委托外单位运



输危险废物的，应描述委托运输具体状况，包括委托运输单位、

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等。 

危险废物转移情况:产废单位需要将危险废物转移出厂区

的，应制定转移计划，其内容包括：危险废物数量、种类；拟接

收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等。 

3.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环节 

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情况主要包括：设施名称、利用处置

废物方式、总投资、设计能力、设计使用年限、投入运行时间、

运行费用、主要设备及数量、利用处置效果、利用处置废物的名

称和数量、工艺流程、二次环境污染控制和事故预防措施等。 

危险废物委托利用处置情况主要包括：委托利用处置单位名

称、经营单位的许可证编号、委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名称、利

用处置方式、本年度计划委托量和上年度委托量等。 

（三）环境监测 

产废单位应对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运行的相关参数、

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等进行监测。如：危险废物焚烧设施运行

的工艺参数、焚烧残渣热灼减率、活性炭和燃料油等主要原辅材

料消耗情况等；污染物监测指标（如废水、废气的特征污染物和

主要污染物，噪声等）及监测频率和时间安排等。 

自行开展环境监测的，应当具有相应的监测仪器和设备，并

制定有监测仪器的维护和标定方案，监测人员应当具备相关资

质；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应当与有监测资质（通过计量认证）

的单位签订委托监测合同。 



（四）上年度计划实施情况回顾 

产废单位应对上年度管理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内容主要

包括：上年度企业接受环保部门检查和环境监测情况，危险废物

相关信息的社会公开情况；上年度危险废物实际产生数量、种类、

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并与管理计划中预期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上年度危险废物相关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五、建立台账 

产废单位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生产记录相衔接，建立

危险废物台账（见附 3），如实记载产生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

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鼓励产废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建

立危险废物台账。产废单位应在台账工作的基础上如实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

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